土地租赁协议
出租方(以下简称甲方):

承租方(以下简称已方):

为了加强对租赁土地的管理，经甲、乙双方协商一致，就土地租赁事宜达成如下协议:

一、租赁地点:

租赁地址:沁阳市沁园街道办事处原沁园办事处林场部分土地，位于怀庆路南侧、袁屯村西。
二、租赁期限及相关约定:

1、租赁期限:自     年   月   日至     年   月   日。

2、土地租金:以实际竞拍价为准，土地面积共21.156亩，其中建设用地14.203亩、耕地6.953亩，不允许私搭乱建、不允许改变土地用途。每年租金共计    元人民币(大写     )。

3、付款方式:租金按年支付，乙方于签订本协议时向甲方一次性付清首年度租赁费用，次年及以后租赁年度需提前一个月付清租金。如乙方不能按期付清租金，应按每日0.1%向甲方支付逾期付款损失，逾期90日以上的，甲方并有权选择解除合同。

4、租用期间，如乙方私搭乱建、擅自改变土地用途、或违法经营，被政府部门责令整改，而乙方未能在整改期限内整改完毕的，甲方可以终止合同，收回土地使用权，乙方需承担全部责任，并赔偿甲方损失。

5、乙方应具备足够的安全保障措施，负责租赁土地期间所有人身及财产安全问题，发生的任何安全事故均与甲方无关，甲方不承担任何责任。

6、土地租赁期间，当政府规划等相关政策的变更，需要提前收回该土地的使用权，乙方须在甲方规定时间内整体迁离，双方互不承担违约责任。如乙方逾期迁离，应按当年租金的1%/日向甲方承担违约金。
三、双方责任及义务:

1、在租赁期内，如有一方有特殊情况需解除协议的，必须提前一个月通知对方，协商好后解除本协议。否则应按剩余租期租金总额的30%向对方承担违约金。
2、租赁期满后，乙方如需继续使用，甲方可根据实际情况，在同等条件下给予优先承租权。

四、争议的解决方式:

甲乙双方因协议履行发生其他争议时，双方应协商解决，协商不成可向沁阳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
本协议一式两份，甲、乙双方各执一份，本合同自签订之日起生效。

甲方(盖章):
                 乙方(签章):


年   月   日
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